

关于《南川区区属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4月，重庆市国资委印发了《市属国有企业基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渝国资发〔2025〕9号）；2026年2月，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《重庆市国有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渝府办发〔2026〕4号）。结合新的政策规定和我区实际情况，有必要制定出台管理制度，加强对区属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规范管理和运营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南川区区属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从国有出资人角度对基金管理作出方向性、一般性、原则性的规定。共9章37条，包括总则、职责分工、基金的设立、基金的运作、投后管理与退出、风险控制、考核评价、监督管理、附则。
第一章总则，共3条，包括制定依据和目的、基金分类、基金投资运作原则。
第二章职责分工，共5条，明确区国资委、区属国有企业、基金管理人、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区审计局的职责分工。
第三章基金的设立，共6条，主要明确基金设立的前期论证、基金管理人遴选、基金设立方案审议、合作协议签订等程序。
第四章基金的运作，共4条，包括投资方式、投资决策程序、管理费确定原则及标准、返投比例。
第五章投后管理与退出，共6条，包括档案管理、风险预警、退出方式和程序、延长期限、终止清算。
第六章风险防控，共4条，包括风险控制措施、禁止性规定，明确同步出资、责任共担原则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章考核评价，共2条，包括基金管理人的考核评价结，区属国有企业、尽职免责。
第八章考核评价，共5条，包括监督检查、信息披露、责任追究情形。
第九章附则，共2条，包括参股基金管理、办法解释、实施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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